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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91               证券简称：*ST秋林             编号：临 2019-058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及其相关事项说明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公司董事长李亚、副董事长李建新仍处于失联状态）保证

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秋林集团”）于近日

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以下简称“天津银保监局”）《信

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津银保监信复﹝2019﹞45号】，天津银保监局基于 2019年

4 月 8 日《信访事项受理通知书》【津银监信受﹝2019﹞38 号】的受理诉求，对

公司举报材料的核查结果和处理意见反馈全文如下： 

“一、2019 年 2 月 21日、22 日、25 日和 26日，你公司在华夏银行天津分

行办理划款业务的情况 

2019 年 2月 21 日、22日、25日和 26日，自称“秋林集团、万联证券”的

人员赴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该分行”），要求办理募集资

金划付和监管账户对账单查询业务。该分行介绍，在上述四个工作日内，就“核

实来访人员身份”事项共做出如下履职行为： 

一是早在 2019 年 2 月 19 日-20 日，该分行即委派《哈尔滨秋林集团-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监管协议》（以

下简称“《三方协议》”)约定的银行方联系人与相关客户经理赴哈尔滨秋林集团

拜见该公司高管人员，但被阻挡在外、未能进入公司。 

二是 2019年 2 月 21日，两名人员声称“秋林集团员工”赴该分行要求“划

款”，银行发现：上述两位人员展示“带有划款指令字样”的文书尚缺《三方协

议》丙方——万联证券的公章。故该分行告知其“划款操作需要出具完备的电汇

凭证和划款指令等要件才能进行”。 

三是 2019年 2 月 22日，自称“秋林集团员工和万联证券员工”的 4名人员

赴该分行，并出具了盖有秋林集团公章和万联证券公章字样的划款指令和电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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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要求进行监管账户划款。但因上述人员并非《三方协议》中约定的甲方和丙

方联系人，故银行一方面要求自称是秋林集团员工的两位人员出具“能够代表秋

林集团合法有效授权身份”的材料；另一方面，该分行则要求彼时仍在哈尔滨秋

林集团门外的两名行员“尽快让秋林集团核实此时赴该分行办理划款业务两名人

员的身份”，但截至当日终，均未得到该集团任何回应。 

四是 2019年 2 月 25日，自称秋林集团工作人员的人士再次赴该分行要求办

理划款业务。银行方遵照《三方协议》的约定，当即安排行内约定联系人和法务

人员负责接待。但在该分行“要求出具秋林集团的身份证明或有效授权材料”时，

发现上述人员先是出具《律师执业证》，然后又传真其与秋林集团的《劳动合同》，

最后现场填写《介绍信》并当场加盖秋林集团字样的公章（来客随身携带）。基

于审慎性考虑，在该分行几个工作日通过“哈尔滨现场拜访”、“电话核实”等多

项渠道沟通无果的情况下，仍然无法确认来访人员身份，故无法为来客办理业务。 

五是 2019年 2 月 26日下午，自称秋林集团工作人员的人士再赴该分行办理

划款业务。银行方明确告知来访人员“乙方（银行）将严格遵照《三方协议》的

约定方式，向甲方（秋林集团）函证来访人员身份和业务需求的真实意思表示”，

来访人员随即离开分行。 

综上所述，根据《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交易记录保存管理

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7年联合发文）第二章中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三条、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大防范操作风险工作力度的通知》中第十二

条，以及《三方协议》中第十六条的相关规定。我局经核查后认为：华夏银行天

津分行在 2019 年 2 月 21 日、22 日、25 日和 26 日履行“秋林集团来访人员身

份核实”的各项手续，符合银行业监管当局相关法律法规的审慎性要求。 

二、2018 年 12 月 6日相关账户划款手续的齐备性情况 

经核查，我局发现：账号为 12350000003196681 的秋林集团账户在 2018 年

12月 6 日共有五笔进出，分别为： 

一是 6元的单位结算手续费支出； 

二是 2.40元的工本费支出； 

三是单笔金额为人民币一亿元的转账（共三笔，合计叁亿元整，交易对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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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为：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后在该分行存为定期存单。 

经调阅该账户上述五笔进出的转账支票、银行单据和相关会计凭证，我局认

为：华夏银行天津分行为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 2018年 12 月 6日将账

号为 12350000003196681 中三亿元转成三笔定期存单的行为，不符合《三方协议》

中第六条：“„„丙方审核通过后，甲方应提前至少 1 个工作日向乙方提交用款

申请，乙方对甲方提交的用款申请和资金用途说明文件进行审查，其中划款指令

必须有丙方盖章确认。经审查认为符合债券募集资金用途的，由乙方依据用款申

请将相关款项直接划付至甲方指定的收款人账户„„”的约定要求。 

如对此意见不服，可以自收到之日起 30 日内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书面提出复查。” 

 

公司针对上述天津银保监局做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说明如下： 

一、上述《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相关事项，天津银保监局在进行核查时，

仅听取了华夏银行天津分行的介绍，并未就相关事项向我公司及万联证券进行

核实，且华夏银行天津分行所述情况与事实严重不符。公司对天津银保监局的

核查方式、核查结论及处理意见存有异议，将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书面提出复查，并提交相关经公证的业务办理过程的留痕证据材料。 

二、公司特将上述第一个情况，即 2019 年 2 月 21 日、22 日、25 日和 26

日，公司在华夏银行天津分行办理划款业务的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1、我公司与万联证券及华夏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中，我公司

的联系人处为空白，未设置专门联系人。且募集资金专户之前的两次正常划款都

是按照监管协议，以划款指令为准，华夏银行天津分行并未对办理人员进行身份

审核。 

2、按照补充约定，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划款设置了唯一指定账户，即中证登

上海分公司的偿债备付金账户。公司 2019 年 2 月 21 日、22 日、25 日和 26 日，

在华夏银行天津分行办理的划款业务，划款指令载明的汇入账款为中证登上海分

公司的偿债备付金账户，相关资金用途、划款汇路清晰，符合约定。 

3、根据后续掌握的事实情况，华夏银行天津分行已于 2018 年 12 月 6 日违

规将募集资金账户中的资金分 3 笔转入其他账户。故我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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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22日、25日和 26日前往办理划款和账户查询业务时，募集资金专户中资金

已被挪用，华夏银行在明知上述事实的情况下，采用各种理由拖延，且不告知事

实真相，实为掩盖其违法违规行为。 

综上，《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中所述华夏银行实施的所谓审慎性，实属为

其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的狡辩，天津银保监局给出核查结论明显有失客观公允。

此外，公司在华夏银行天津分行办理划款和账户查询业务的事实经过如下（以

下事实经过的视频、音频留痕证据均已公证）： 

一、公司 2019年 2月 21日，我公司两名工作人员及万联证券一名工作人员

（募集资金专户协议约定的万联证券指定联系人，下同）携带整套完整的划款文

件前往华夏银行天津分行办理募集资金划转及资金查询业务。分行营业部人员表

示该账户资金划转及资金查询需要由客户经理出面办理。在电话联系客户经理时，

该客户经理以出差在外为由拒绝协助对接，并表示资金查询业务不需要其出面办

理。随后，分行营业部人员又以系统故障为由拒绝办理资金查询业务。2019年 2

月 21日并未有任何华夏银行天津分行工作人员出面与我方人员对接。 

二、2019年 2月 22日上午，我公司及万联证券的工作人员再次前往华夏银

行天津分行办理业务，现场找到华夏银行天津分行营业部行长寻求解决问题，该

行长表示没有客户经理出面，无法解决问题。基于此种情况，2019年 2月 22日

下午，我公司及万联证券工作人员共同赴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信访反映情况，

信访接待人员表示会联系华夏银行天津分行协助解决问题。随后，我公司及万联

证券工作人员再次赴华夏银行天津分行营业部，向上述行长送达了我公司出具的

《督促函》，并向其介绍了赴天津银保监局信访的相关情况，但相关问题仍未得

到解决。 

三、2019年 2月 25日，我公司三名工作人员及万联证券三名工作人员（其

中一人为三方监管协议授权签署人员、一人为三方监管协议万联证券指定联系人）

再次赴华夏银行天津分行办理业务，万联证券工作人员当场递交了公司出具的书

面督促文件。几经交涉后，华夏银行天津分行才派两名工作人员（其中一名为三

方监管协议华夏银行天津分行指定联系人）和国浩（天津）律师事务所两名律师

出面，在严格审查我公司工作人员身份后，当场接收了我公司募集资金划款指令

等划款文件，并表示会履行银行内部审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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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9年 2月 26日，我公司及万联证券工作人员再次赴华夏银行天津分

行营业部询问审核结果，华夏银行天津分行工作人员拒绝当面回复审核结果，仅

表示会按照协议约定告知审核结果。 

此后，华夏银行天津分行从未通知我公司审核结果，也未退回相关划款申请

文件。直至我公司工作人员于 2019 年 3 月 8 日在华夏银行天津分行营业部报警

后，华夏银行天津分行才出具了《华夏银行对公明细对账单》，该对账单显示 2018

年 12月 6日，华夏银行天津分行在未取得万联证券审核盖章的《划款指令》，且

资金用途与约定用途明显不符的情况下，未履行监管职责，配合相关人员使用转

账支票将募集资金分 3笔各1亿元转至其他三个账户，并且事后未履行通知职责。

2019年 3月 13日，我公司收到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发来的《民事裁定书》及《协

助冻结存款通知书》，显示根据华夏银行天津分行的申请，我公司募集资金账户

及其他三个辅助账户合计 303,318,773.03 元（全部为债券募集资金）中的

300,000,000 元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被司法冻结，其余 3,318,773.03 元于 2019

年 3月 5日被司法冻结。以上事实表明，华夏银行天津分行在明知我公司划款用

途明确、手续真实合法的情况下，仍采取上述一系列故意拖延行为，致使出现我

公司债券实质违约的严重后果，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掩盖其违法违规行为，并为其

对我公司募集资金申请诉前保全争取时间。 

以上，特此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

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6月 14日 


